
学 校 地 址
●钱塘校区

杭州市钱塘区2号大街508号
●南浔校区

湖州市南浔区联谊路68号

入 学 户 籍 地
杭州钱塘校区

就 学 地
杭州钱塘校区、湖州南浔校区

联 系 方 式
●招生办咨询电话

0571-86929123
（杭州钱塘校区）

0571-88814588
（湖州南浔校区）

●学校招生网址
https://zhaosheng.zjweu.edu.cn/

浙水院招生公众号

浙水院招生网站浙水院招生网站

招生咨询微信群

报 名 时 间

3月1日—3月19日

报 考 条 件
1.普通类考生：学业水平测试（以下简称

高中学考）各科目成绩均合格，符合招生专业

选考科目要求，综合素质评价达到 B 等及以

上，同时符合以上条件者均可报名。

2.素质特长类考生：符合普通类报名条件

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报考素质特长

类；

（1）科技创新类：高中阶段以第一作者在全国

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（含全国青少年生物和环境科

学实践活动）、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、全国青少年创

意编程与智能设计大赛、“明天小小科学

家”活动中，获得省级三等奖及以上

（不含全国赛或省赛的优胜奖、参赛

奖、鼓励奖等三等奖以下奖项）。

（2）学科竞赛类：高中阶段

在全国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

赛（包括：全国高中数学联赛、

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、全国高

中学生化学竞赛、全国青少年

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、全国中

学生生物学联赛，其余竞赛不

予统计）中获得省级赛区竞赛三

等奖（含）以上（不含省级竞赛 A
组、B组的选拔赛获奖或预赛获奖）。

（3）语言文学类：高中阶段在全国性

作文比赛（包括：“语文报杯”全国中学生作文大

赛、“叶圣陶杯”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中获得全国决赛

二等奖及以上。

（4）艺术特长类：在浙江省教育厅、浙江省文化厅主

办的中学生艺术赛事中获得三等奖及以上(限个人项

目)；或获得浙江省学生艺术特长水平测试A级证书。

（5）体育特长类：取得国家二级及以上运动员证书。

考生报名时的学业水平测试成绩（高中学考）、综合

素质评价以“三位一体”报名截止日期前已取得的成绩

为准（依据浙江省考试院提供的“浙江省高校招生考试

信息管理系统”下载数据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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